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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决书
（2012）丰法刑初字第00288号

公诉机关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古方才，又名古芳才，男，1944年3月9日出生于重庆市丰都县，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4403090053，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5号1单元2-4。2012年2月23日因涉嫌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被丰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日由丰都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4月16日再次被丰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经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附条件逮捕，次日由丰都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2年7月12日丰都县人民检察院决定撤销附条件逮捕决定，同日由丰都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付剑波，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丰都县人民检察院以丰检刑诉〔2012〕27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古方才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于2012年9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秋颖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古方才及其辩护人付剑波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2年4月，丰都县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丰都农办）下属破产企业移民迁建房公开议标，被告人古方才以丰都县市政公司的名义中标承建丰都农办下属破产企业（位于丰都县新县城U区A、B、C、D四幢移民迁建房。
上述建房工程于2004年竣工后，其中的A栋住房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证，而办理房屋产权证需要的相关资料必须由丰都农办加盖公章、授权同意。由于被告人古方才因修建该房屋时与他人发生的经济纠纷等问题尚未解决，丰都农办就未给被告人古方才盖章。被告人古方才为了给住户办理房屋产权证，于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通过街边广告电话联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一男子，并将丰都农办的公章样本交给该男子，以400元之价伪造了一枚“丰都县农村工作办公室”公章。后，被告人古方才在办理房产证需要的相关资料上加盖了伪造的丰都农办印章，并伪造丰都农办出具的“特别授权委托书”，交由付书平办理A栋的房屋产权证 。
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古方才办理房产相关手续的资料中加盖的“丰都县农村工作办公室”印章与真实的“丰都县农村工作办公室”印章不是同一印章的印文。
上述事实，被告人古方才在开庭审理时表示无异议，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有证人付书平、江国龙等人的证言，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抓获经过、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渝公安物鉴〔2011〕209号文件鉴定结论等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古方才伪造丰都县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印章一枚、丰都县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特别授权委托书1份，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信誉，其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古方才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对其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古方才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初犯，依法可以对其从处罚的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古方才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代理审判员　　李 宜 东
二0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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